
對客戶的影響 

 如果您是「申報稅務管轄區」的稅務居民，自 2018 年開始，本行須每年向香港稅務局提供

您的賬戶資料，香港稅務局會與當地的稅務機關交換有關賬戶資料。 

 如果您只是香港的稅務居民，銀行不會向稅務局提供您的賬戶資料。 

 銀行會如何識辨您的「稅務居民身份」   

 就 2017 年 1 月 1 日前已開立賬戶的客戶，銀行須根據現有賬戶資料識辨您的「稅務居民

身份」，銀行或需要聯絡您提供「自我證明表格」（這是您就您的「稅務居民身份」作

出的正式聲明）及/或額外資料，以確認您的「稅務居民身份」。 

 新客戶於 2017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於銀行開立賬戶需提供「自我證明表格」，以確認您的

「稅務居民身份」。 


